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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归途堵得慌，
举报违章获奖励。
真金白银一千五，
有人羡慕有人嫉。
君子爱财取有道，
无端质问真无理。
文明驾驶本应该，
依法监督倡正义。
文/方知 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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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如今，逢年过节回家看
望父母的大有人在。但是，
部分晚辈“常回家看看”的
实质无非是吃喝玩乐，真正
帮老人“涮涮筷子洗洗碗”

“捶捶后背揉揉肩”的不多。
这样的现象，固然与老

人疼爱晚辈有关，但更多的
因素显然是年轻一代的思
想认识出现了偏差。有的

养尊处优惯了，回到老家就
各种嫌脏、嫌累，有的则把

“不会干”挂在口头。实际
上，晚辈们能帮老人多“干
干”的并不止家务活，替他
们完成一些小心愿，引导他
们去接触新事物，抑或只是
来一次促膝长谈，皆无不
可，关键是要走心。（江西上
饶 楼时明 71岁）

10 元下单防水补漏
维修，结账时竟被收取
7300 元；电话里说好 50
元上门开锁，最终花费近
千元……据《工人日报》报
道，春节前后，高价家修现
象频频上演，引发众议。

防水补漏、修锁开锁
等维修是很多家庭在日
常生活中的刚需，但由于
大部分消费者对家修服
务的“内幕”知之甚少，因

而在需要家修服务时屡
屡挨宰。显然，这不是家
修 服 务 应 有 的 行 业 生
态。在这方面，市场监管
部门应通过典型案例加
强引导，对“家修刺客”虚
构故障、巧立名目、小病
大修等行为说“不”。同
时，不妨参考《家电维修
服务业管理办法》对其他
家修服务予以规范。（浙
江开化 叶金福 54岁）

“家修刺客”乱象该管管

电动车能进电梯非好事
近 年 来 ，电 动 自 行

车、电动摩托车在电梯内
或室内发生燃爆的事故
时有耳闻，为此很多地方
均规定，严禁电动车进电
梯。然而《金陵晚报》报
道，最近有南京市民发
现，部分网络商户竟将电
动车“轻便小巧、可进电
梯”作为销售噱头。

为了推销电动自行
车产品，居然拿安全隐患
当做宣传卖点，部分商家

的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不
负责任的，也是违规的。
目前市面上销量较高的
高容量锂电池电动自行
车，一旦在电梯内发生意
外燃爆，往往后果不堪设
想。作为商家，万不可误
导消费者形成电动车能进
电梯才是“真方便”的思维
误区。相关电商平台、市
场监管部门对此类促销也
应加以遏制和惩戒。（广西
桂林 苑广阔 48岁）

回家看看，更要回家干干

女子举报违章获奖遭网友质疑

据光明网报道，近日，一女子发文称自己和丈夫春
节后开车返程，于堵车途中举报了有占用应急车道等
行为的违章车辆 50 余辆，获奖金 1500 元。有网友质
问“这钱拿着烫手吗”，该女子回复称：“道德感高的建
议别看。另外，依法办事没啥烫手的。”

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是义务

“第二十条”原文是啥

贵报 2 月 19 日“特别
关注”版刊登的《电影〈第
二十条〉：正当防卫的难题
与破题》一文，很有正义
感。但我看完全文仍不知
道刑法“第二十条”原文是
什么，能否注释？（山西吕
梁 黄跃飞 78岁）

编辑李仲文回复：《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
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
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
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
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
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
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
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
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
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
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
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
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
事责任。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的六例涉养老服务民
事纠纷典型案例中，某养
老机构未对经营场所进行
适老化改造导致一老人被
井盖绊倒受伤，该机构被
判承担 60%的赔偿责任。
在适老化改造备受关注的
当下，这样的司法判例确
实足够典型，也颇具警示
意义。

该案例裁判的法律依
据是，根据《民法典》相关
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
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

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
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此外，2023 年 9
月 1日起施行的《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也明确规定，无
障碍环境建设应当与适老
化改造相结合，遵循安全
便利、实用易行、广泛受益
的原则。由此观之，涉事
养老机构因没有适老化改
造而致老人摔伤被判担
责，完全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作为具有示
范和引领作用的司法判
例，此案的社会价值并不
囿于养老机构内的老年人
权益保障。毕竟，在我国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
景下，适老化改造远不只
是对养老机构的要求。在
硬件环境之外，还包括制
度建设、服务能力提升和
流程优化等诸多内容。《无
障碍环境建设法》亦明确，
除了特定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场所应符合无障碍设
施工程建设标准，要为残

疾人、老年人提供便利，公
共服务场所涉及的医疗健
康、社会保障、金融业务、
生活缴费等服务也要适老
和便老。

也就是说，在养老机
构之外的其他很多机构和
公共场所，适老化改造绝
不只是一种倡导，而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和应尽的
法律义务。最高人民法
院此番发布的相关判例，
对众多涉老服务、涉老场
所而言，恰是以案释法、以
案促改的生动范本。


